
附表7

黔南州2024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
单位：万元

特定目标类——盘活存量类项目
独山县影山镇弄甲山塘等7个集中水源
地监管范围规范化建设及污染源治理
项目

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

3.20

3.20

0.00
  
  目标1：整治村内生活污水治理明显改善，主要污染物浓度下降，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的饮用水源地规范化建设达100%；

  目标2：实施整治的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监管能力得到提升，相应管理制度得到完善，饮用
水源水质达标；
  目标3：生活污水因地制宜收集处理，使整治村农村污水得到有效治理。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金属隔离网 ≥345m

界标 ≥30块

界桩 ≥30块

宣传碑 ≥7块

交通警示牌 ≥20块

截水沟 ≥200m

质量指标

工程建设质量
要求

合格

项目验收合格

率
100%

时效指标 总工期（月） ≤6月

成本指标

建设成本（万
元）

≤118万元

项目或定额成
本控制率

＝100%

效益指标
生态效益指标

改善村庄人居
环境，提高群
众环保意识

有效改善

可持续影响指
标

饮用水源地水
质安全

水质达标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

度指标

所治理的片区

居民满意度
≥90%


